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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簡介

辦公處所：南投市光明路11號
民國42年安全處=>61年人事處(二)=>81年省政風處（法務部中部辦公室）
=>100年本署中部地區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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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

駐 署
檢察官

政風
廉政
官

三位一體 期前辦案 精緻偵查

94.07%貪瀆定罪率



2011年7月20日
成立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署職掌事項：

二、專責性肅貪

一、預防性防貪



廉政工作策略目標

政風行政查處
+

肅貪司法調查

肅貪 行政違失/制
度興革建議

再防貪
專案稽核/清查

預警作為

防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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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貪政策的想法

不想貪

教育

不敢貪

嚴刑重罰

強化肅貪能量

不能貪

周延防貪措施

降低貪污誘因

不必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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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故事」

不要變成

自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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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法 刑事不法 貪瀆不法



§4I(1)竊取或侵占公有器材、財
物

§4I(2)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
強占或強募財物

§4I(3)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
辦公有器材、物品，浮報
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
有其他舞弊情事

§4I(4)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
物品或漏稅物品

§4I(5)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
之

§5I(1)意圖得利，擅提或截
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
募稅捐或公債

§5I(2)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
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5I(3)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
犯罰之。

§6I(1)意圖得利，抑留不發
職務上應發之財物。

§6I(2)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
財物，從中舞弊

§6I(3)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
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
財物

§6I(4)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6I(5)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

罪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
犯罰之。

無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
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6千萬元以下罰金

5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介紹

一級 二級 三級



差別在於-有無貪污治罪條例的適用

案例 刑法上的公務員 非刑法上的公務員

把辦公室的配發的電腦搬
回家使用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
有財物(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罰金)

刑法第335條第1項普通侵占罪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實申領差旅費
貪§5I(2)-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6千萬元
以下罰金)

刑§339I普通詐欺罪(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
元以下罰金)

收受賄賂
貪§4I(5)違背職務收賄罪(處10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上罰金)
貪§5I(3)職務上收賄(7年以上)

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50萬元以下罰金)或無罪



100年間出差至宜蘭、高
雄、桃園等地盤點、驗收

向旅店購買假發票回機關
請領住宿費&膳雜費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會計主任、政風課員、秘
書室辦事員、工程課技士、
工友、司機、臨時人員

案例說明

經費核銷不實案例-詐領差旅費



明知沒住宿
的事實，向
店家買住宿
發票

將未實際住
宿之事實，
填具出差旅
費報告表申
請差旅費(21
次)

領得差旅費

違反刑法第213條、
216條(行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文書罪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
登載不實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2款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罪？

貪

因為公務員與店家
有對於開立不實發
票有犯意的聯絡，
因此共犯商業會計
法第71條填載不實
會計憑證罪

經費核銷不實案例-詐領出差費

刑事責任分析

一般公務員之出差旅費報告表係由出差人以其自
己名義製作，再持向其所屬機關報領出差旅費，
該出差旅費報告表，除機關審核人員審核部分外，
應認為係出差人製作之私文書，而非其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



職稱 所犯法條 所犯次數及
詐領總金額

判決結果

會計主任

貪§5I(2)、
商會§71I 
(1)

3次(6220元) 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1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
支付新臺幣6萬元，褫奪公權2年。

政風課員 1次(1900元) 有期徒刑1年9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3萬元，褫奪公權1年。

辦事員 1次(1900元) 有期徒刑1年9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3萬元，褫奪公權1年。

工程課技士 2次(4620元) 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4萬元，褫奪公權1年。

編制內工友 商會§71I 
(1)、刑法
§339I

1次(3300元) 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12萬)，緩刑2年。

編制內駕駛 1次(2300元) 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12萬)，緩刑2年。

委外駕駛 1次(2200元) 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9萬)，緩刑2年

資料來源：臺中地方法院102年訴字2338號刑事判決、臺中高分院103年度上訴字
第1253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4台上字1909號刑事判決

公務員常見刑事責任案例分析-詐領差旅費



刑法上公務員

約聘雇人員、臨時人員？

倘無法定之執掌權限，縱服
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
人員。亦不包括僅從事機械性
或勞動性工作的技工或工友。

A B C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刑法§10II(1)前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者。

刑法§10II(1)後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刑法§10II(2)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

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
（已改制農田水利署,  屬身分公
務員）

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
監辦採購人員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權
執行公共事務，而公共事務係
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

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籍、
獎懲學生、核發畢業證書或學位
證書。

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檢
查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受監理機關委託執行汽車檢驗的
民間汽車保養公司檢驗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公立大學教授受委託或補助從事科研計畫不實申請經費有無公
務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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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3年
6月24日第10次
刑庭會議決議

公立大學教授並非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非「身分公務員」。

其為完成該項科研計畫而參與相關之採購事務，僅屬執行該項科研計畫之附隨事項，無涉

公權力行使，亦非攸關國計民生之事項，非屬公共事務，並非「授權公務員」。

縱該項採購係所屬公立大學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因該教授並非公立大學之「承辦

或監辦採購人員」而具有辦理採購事務之法定職務權限，亦非立法理由例示之授權公務

員。

教授為執行科研計畫所參與之相關採購事務，既非行使公權力或從事公共事務，復與委託或補助之政

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之權限無關，且與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之要件不合，亦非「委託公務員」。

一

三

二

四



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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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學教授受民間委託或補助，負責執行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計畫，由學校與委託或提供補助者簽約，受託或
補助之研究經費撥入學校帳戶，該教授為執行此項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計畫而參與相關採購事務，因經費既係來
自民間，即不涉及國家資源之分配使用，而與公共事務
無涉，非屬授權或委託公務員，自不能認為具有刑法上
之公務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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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人頭助理之
身分證件及金融
帳戶存摺影本，
並據此填寫申請
表，申報人頭助
理為各研究計畫
之專任、兼任助
理或臨時工

利用其他不知情助
理製作內容不實之
人頭助理「出勤紀
錄表」及「成功大
學教職員工、額外
臨時人員兼職酬勞、
津貼、各項補助及
其他印領清冊」等
文書。

成大教授詐領研究助理費犯罪手法

於上開內容不實
之印領清冊上核
章後，持之向成
功大學會計室申
請核撥薪資至人

頭助理郵局帳戶。

會計室同意核
撥並匯入人頭
助理之金融帳
戶內，再要求
人頭助理領出

交回給教授。

填寫申請表 製作不實
出勤表及印領清冊

申請核發薪資 撥款予人頭帳戶

。



01 03

02

一審判決
認被告並非公務員，

改依刑法第 339條第

1項之詐欺取財罪判

刑

理
由

科學技術基本法（民國94年1月19日修正施行）第6條第4項規定，公立

學校接受政府補助、委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辦理之採購，不適用政

府採購法之規定。

依成大校內規定，被告只是研究助理之勞務聘僱之初審者，其初審後尚

須循行政程序呈報，決行單位分別為人事室或是研發處。成大校方並未

授權由計畫主持人即被告決定其助理或臨時工人員之聘僱。被告僅有請

求進用助理或臨時工之職權，即一般行政程序上之「請購」權，並無採

購權，其係「請購人員」，而非採購人員。

檢察官起訴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罪
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理
由

被告以屬「公款」之研究經費
執行勞務採購之行為，係屬有
關公權力之公共事務，自屬刑
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規定
之「授權公務員」。

二審判決
台南高分院101年上訴字第1002號

檢察官不服一審判決上訴

於二審中因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檢察

官不再主張依貪污治罪條例論罪，法

官維持一審判決認被告非公務員

偵查結果及歷審判決

檢察官認被告
係授權公務員





核實申報有這麼難？

因循

前例

沒有放

在自己

口袋

很多人

都這麼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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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大於各該梯
次之技能檢定考生
報名後，依技能檢
定支付標準，核實
編列各該梯次之技
能檢定收支預算表，
向技檢中心申請核
撥經費，而技檢中
心預撥辦理技能檢
定之款項，以專款
專用為原則。

中州科大
辦理各該
梯次之技
能檢定。

蒐集發票製作各該
梯次之支出憑證黏
存單、核銷公文，
並檢附「經費收支
明細對照表」、
「支出憑證送審明
細表」及「經費收
支預算表（影本）」
等文書，逐級陳核
到校長決行核可。

中州科大
撥款給開
立發票之
廠商。

持「經費收支明細
對照表」、「支出
憑證送審明細表」
及「經費收支預算
表（影本）」等業
務文書，發函向技
檢中心核銷技檢經
費，如有經費結餘
款，應全部繳還技
檢中心。

技能檢定經費核銷之行政流程

申請經費核撥 辦理檢定 製作申請經費文書 撥款予公司 辦理核銷及繳回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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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檢中心

中州科大辦理
「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
「即測即評即
發證技術士技
能檢定」

行政委託
組
長
承
辦

廠商甲
假發票317張
約1166萬

（100-106年）

廠商乙
假發票13張
約24萬

（105-106年）

組長
約1005萬現金

組長將假發票黏貼
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上，據以辦理撥款
及後續核銷程序，
經校長核定批准

中州科大向技
檢中心核銷

錢

組長與廠商
約定，由廠
商提供假發
票

犯罪手法

錢



01 03 05

02 04

一審判決
認被告並非委託公務員，

改依刑法第 339條第1項

之詐欺取財罪判刑

三審判決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805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認為被告是否

為委託公務員尚待調查

釐清，撤銷二審判決發

回更審

檢察官起訴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
填製會計憑證罪

二審判決
支持檢察官見解，認被告係委

託公務員，改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5條第1項第2款職務詐取財

物罪判決

二審更一審判決
認被告並非委託公務員，

駁回檢察官上訴，維持一

審被告係犯刑法普通詐欺

罪之判決。

偵查及歷審判決

檢察官認被告
係委託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 其受託之公共事務屬委託
機關之權限

➢ 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
體身分，得以行使委託機
關之公權力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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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公務員在
公務受任範圍
內應具權力主
體之自主性

所謂「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必其受託之
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
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
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祇屬機關
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係
上揭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

公法上所稱之「委託行使公權力」有三大特徵：一是公權力
；二是須受委託人直接作成決定；三是其係私人且是以自己
名義所為。而「行政助手」並無獨立判斷之權限及行使公權
力，僅係基於其與行政機關間之契約，單純協助行政機關處
理行政事務而已。（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765號）

所謂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其所委託承辦之內容，
屬機關公權力範圍之內之公務，受任人需因受委任而具有公
務上之職權及權利主體之身分，於其受任之範圍內，行使公
務主體之公權力始可。

EX.拖吊業者受警方委託
從事拖車業務；代收稅
款、罰款的超商工讀生

https://judgment.law.intraj/FJUD/data.aspx?ty=JD&id=TPSM%2c104%2c%e5%8f%b0%e4%b8%8a%2c1144%2c20150423


法官說 檢察官說

被告所承辦之試務工作，僅祇於
學科、術科檢定監評後，蒐集發
票據以製作各該梯次之支出憑證
黏存單、核銷公文，而層報「經
費收支明細對照表」等文書核銷
相關費用之業務，被告僅係協助
處理核銷技檢經費之行政事務，
並非涉及技能檢定業務之技術士
資格取得、核證發照等公權力事
務，顯非居於技檢中心專屬之國
家機關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委
託機關核證發照職權，其用以詐
財之行為，與其法令上之職務無
所關涉。

依行政委託契約書條款內容，中洲科
大辦理技能檢定試務工作之款項，係
由技檢中心預撥，並以專款專用為原
則，如有結餘款應繳還，不得挪用經
費，支出應受該委託者即技撿中心之
監督、審核。且中州科大及其計畫執
行人員執行技能檢定業務時，為受託
行使公權力者，應遵循「技能檢定業
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準此，被
告受技撿中心依法委託辦理技能檢定
業務，並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
公共事務，已非單純之私經濟行為，
而係屬具國家公權力作用之公共事務，
且涉及國家資源之分配使用，攸關國
計民生甚鉅，而與公共事務息息相關，
是被告應係「委託公務員」無訛。

被
告
不
能
單
方
決
定
應
考

者
是
否
合
格
，
也
無
核
證

發
照
之
公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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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籍

推廣教育學分班

不用經公開、合法考試，即可

就讀，雖得依一定程序取得學

分，惟仍屬不能取得學籍之

「學員」。

得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理招

生事宜者，未經教育部核准不

得在學校以外地區上課。

（依100年1月1日修正生效之「專

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3

條第2項規定，推廣教育改為不得委

外辦理）

進修學士班

不得委外招生，需由大學組

成招生委員會擬定招生簡章，

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

理招生事宜，錄取者方能取

得學籍之「學生」資格，惟

有合法取得「學籍」之學生

身份者，方有資格取得教育

部學雜費之補助。

欲取得大學學籍者，需經過公開、合法、公正之考試程序
各學制班別之招生考試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



首府大學自98年起招生員額不足，可能無法取得教育部對私立學校之獎勵補助款，
更為避免因師生比例低於教育部規定，校內系、所將面臨關閉、解聘老師之窘境。

以「不需入學考試」、「修業

完畢可以拿到學士畢業證書」

為口號，吸引不知情之人報名

參加，致報名而未依首府大學

招生簡章公開考試之人均成為

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學員

在校外設置進修推廣班

逕行登入該校學籍系統，

將學員登錄為該校正式學

籍之進修學士班學生、二

技專班學生等學制之學生，

使之均具有正式學籍

虛偽登錄學員學籍

將具有原住民、身心障礙及軍

公教遺族等特殊身份學員，以

該校學生名義，填寫減免學雜

費申請書，再登入教育部大專

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

台後，列冊向教育部申請學生

減免學雜費補助

申請減免學雜費補助金額

不知情之教育部承辦人員因此陷

於錯誤，核銷首府大學所申請補

助金額，共計詐得567萬餘元

詐得補助金額

犯罪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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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利用招收轉系或轉學人

數並無限制之漏洞，擅自為

學生辦理轉系及退學後再轉

學之招生考試等不實作業，

並交由學生簽名認可。

轉系或退學再轉學

未舉辦入學筆試測驗，本

案之招生程序違法。

招生程序

校區在嘉義，未經教育部核

定即在台東、屏東上課。

校外上課

學生入學後，校方即將原餐飲

系、幼保系之全部課程退選後，

變更改選社服系之課程。

加退選學分

學生係錄取社服系，卻分發

至幼保系或國行系（後改分

發餐飲系）

掛系

檢察官認大同技術學院以違法校外上課，利用形式上錄取他系，實質參與社

服系課程之迂迴方式，規避教育部對於招生人數之限制，製作不實之學生學

籍資料，向教育部詐取學生學雜費減免

檢察官質疑



法官說（台南高分院105年上訴字第285號）

3

21

4

招生程序
大同技術學院進修部二年制技術系招生簡章業經

教育部核定，係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學生亦均

證述有依規定提出相關資料供校方審查後予以錄

取，並非校方逕將原無學籍身分之推廣教育學分

班學員轉為具學籍身分之進修部學生

掛系
本次招生總名額360人，實際報名239人，因社服系

錄取名額才80人，才將學生分發他系，且學生事後

均持繳費單據繳費，並選修該校之課程，足認學生

應知悉因社服系名額有限始被分發他系，並未違背

學生意願；況撕榜制既以學生成績依次登記分發，

於特定科系員額已滿之情況下，尚非不能選擇他科

系，自難遽認學生取得大同技術學院進修部二技之

學籍，有何違法情事。

校外上課

教育部查核結果，並未認該校招生分發科系等程

序」，及轉系、退學再轉學等「程序」有何不法，

且就未經核定同意在校外上課一事，亦僅認屬行

政疏失。

學生對於課程之加退選均同意學校之安排，且對

於學校為渠等進行之加退選程序亦無反對之表示，

並於加退選確認單上簽名確認，是原以就讀社服

系為目的之本案學生於知悉學籍登錄在餐飲系或

幼保系，仍繳費完成註冊手續，並於渠等入學後

自行或委託授權將原餐飲系、幼保系之課程退選

後，改加選社服系之課程，無論依該校學生選課

辦法之規定，或依學生之意願，均難認有何不法

而有不實加退選之情事加退選學分

加退選學分



➢ 依教育部查核結果，並未認該校招生分發科系等「程序」，及轉系、退學再轉學等「程序」有何不法，且就未

經核定同意在校外上課一事，亦僅認屬行政疏失。

➢ 校內各系得招收之名額應係由學校依照歷年招生情況、校內資源分配及學校發展重點等，由校內之招生委員會

決議，教育部僅係對於各校之招生名額為總量管制，並未對校內各系之招生名額為管制。

➢ 轉系、退學及轉學等程序，本即為學校為使興趣不符或其他因素而不願繼續就讀原科系之學生，能透過相關程

序轉讀其他科系之方式，酌以本案學生對於社服系名額已滿，先錄取於餐飲系或幼保系，亦均知情仍繳費完成

註冊，嗣於學期中由校方輔導得知可以轉系、退學後再轉學方式進入社服系之相關資訊，乃提出轉系、退學及

轉學等申請，自難逕以本案錄取餐飲系或幼保系之學生退選餐飲系或幼保系課程，改選讀社服系課程，或事後

以轉系、退學再轉學方式就讀社服系，即認係以此迂迴方式規避教育部對於招生人數之限制，而有不實違法之

情形，此由教育部上開函文內容未就此部分認定違法即可證明。

法官說（台南高分院105年上訴字第285號）



111年2月25日最高檢統一追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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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出差費等費用係基於其公務

員之身分所為之申報，並非屬

利用其所擔任之職務而行使職權，

是與職務上執行之內容應屬無關，

即無利用職務上機會之可言

以詐術或不實方式致機關承辦人員陷於

錯誤而取得財物，僅係破壞機關內部

之信賴關係，對於公務員對外部職務

執行之公正性並無影響，即不致破壞國

民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

公務員以不實方法詐

領差旅費等，與其法

令上之職務內容並無

關連，僅構成刑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

主
要
理
由



檢察一體

•檢察總長統一的法律

見解只能拘束檢察官

法院說了算



•案例-消防局人事專員詐領加班費案

40

人事專員明知自己於某日下午5時即離開辦公室處理私事，並於該日晚間6

時7分前往某中醫診所刷健保卡就診，嗣7時許始再回辦公室，竟在消防局

之加班費申報系統，虛偽申報該日下午5時至同日晚間7時有「處理人事業

務」之一般加班，並在加班費印領清冊蓋用自己之私章提出加班費申請，

致消防局陷於錯誤，支付每小時新臺幣296元合計2小時之加班費592元

檢察官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提起公訴

法院認為被告向消防局申報前開加班費時，乃依法令服務於消防局人事室擔任專員，其

因此具有之法定職務權限， 自應包括該局人員之差勤及加班費申報等事項之審查，被

告對於消防局人員加班費之申報確有審核權限，故被告不實申報加班費，不僅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而施用詐術，且違背其本身即應對該局人員加班費申報內容加以審核之職

務，應屬利用其所擔任之職務而行使職權，核與其法定職務上執行之內容密切相關，因

而破壞消防局人員及一般民眾對於該局人事專員理應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是其所為自

屬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改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職務詐欺財罪論處。

偵審經過





廉政署因應最高檢決議之做法

此類案件原則宜由政風機構以一般非法案件移送地檢署偵辦。

如係地檢交查、受理自首、主動發掘而有調查必要、民眾檢舉之機關未設

置政風單位（如民意機關）且線索具體等情形，本署仍會立案調查。

本署廉政官屬特種司法警察，僅於偵辦公務員貪瀆及相關犯罪時才有司法

警察權，一般非法案件如逕向本署自首恐生爭議，請值班人員向前來自首

之公務員委婉說明利害關係，請其逕向地檢署自首。

如堅持向本署自首，本署仍會受理並製作筆錄分廉立案辦理。



客委會前組長報出差費被控貪污懲戒法院認
「順路」不受懲戒



被告出差前一日先返回台北住所，出差當天再從台北

前往苗栗縣銅鑼鄉出差，再返回屏東辦公室，可否申

報差旅費？應如何申報交通費？



由住所前往出差地可否報支交通費？
爭點

•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第5點及第12點規定，各機關對

公差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又交通費包括出

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

覈實報支，且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 考量員工出差係由機關派遣，爰交通費的報支自應以機關所在地做為

報支起迄點，並以必經的順路計算。例如：奉派由機關（所在地臺北）

至新竹出差，如由住所基隆出發，僅能報支臺北至新竹間的交通費；如由

住所桃園出發，則交通費依實際發生的桃園至新竹間交通費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2月修編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 ㈠Q7

住所（基隆）

辦公室（台北）

住所（桃園）

出差地（新竹）



0
1
-

公務員於國內出差，關於出差
旅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
作為起訖點，僅是審核差旅費
之基準。

0
2
-

倘由住籍地往返出差地為「順
路」者，以機關所在地往返出
差地之費用為上限，仍得以住
籍地往返出差地按實際發生費
用覈實報支。



何謂出差必經的順路？爭點

✓ 在地理位置上當住籍地、機關所在地、出差地在一直線上，且機關所在

地在住籍地與出差地中間或住籍地在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中間，固無疑

問。

住所（基隆）

辦公室（台北）

住所（桃園）

出差地（新竹）

住所：台北市

出差地點：客委會苗栗

縣客展中心（苗栗縣銅

鑼鄉）

辦公室：屏東縣內埔鄉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 如出差地在機關所在地與住籍地中間時，如仍強求應以機關所在地做為報支起迄

點，不啻要求出差人必須先到達機關所在地再轉往出差地，實為最不經濟、最無

效率之方式，尤其當住籍地與出差地之直線為較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為短時，更

有浪費公帑之虞。



結 論
台高院111年上訴字第
1002號判決

本件被告住籍地在臺北市，機關所在地在屏東縣內埔鄉，出差地
在苗栗縣銅鑼鄉，其因公出差，取最短邊由臺北市直接前往苗栗
縣銅鑼鄉，應屬「順路」，且其費用較往返屏東縣內埔鄉與苗栗
縣銅鑼鄉為低，自得申報住籍地臺北市往返出差地苗栗縣銅鑼鄉
之差旅費。

當出差人住籍地、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相對位置非屬「機關所在
地在住籍地與出差地中間或住籍地在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中間之
直線上」之情況，出差人取直線由住籍地前往出差地，應認合於
「順路」之要件，並以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為上限，按實際發生
費用報支，始符公平原則。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2點所定「出差必經之順路」之
解釋，不應宥於地理位置、方向，而應以出差人觀點，按
現實情況依客觀標準，本於公平原則、比例原則，為符合
邏輯論理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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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被告確有前往苗栗縣銅鑼鄉出差之事實，
因而支出必要之交通費用，其報支差旅費已難
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並無出差應由機關所在
地作為報支交通費起訖點之規定，被告自得以住籍
地臺北市為起訖點報支往返苗栗縣銅鑼鄉之差旅費，
其本係以此方式報支，並無錯誤。

惟所屬單位主計人員為相異主張，更告知「依
規定只能報銷從機關地到出差地的交通費用」，
被告因而改以機關所在地之屏東縣內埔鄉作為
報支差旅費之起迄點，事後 仍持續與主計人員、
機關正、副首長討論個人上開實際狀況究應如
何申報為是，更難認被告報支差旅費係基於不
法所有之意圖而為。

1

2

3

被告確有出差事實，而

有往返出差地之必要交

通費用，其據此申報差

旅費，主觀上是否有

不法所有之意圖？

本件被告係以機關所在

地屏東縣內埔鄉作為申

報起迄點，而非以住所

地台北市做申報起迄點，

並不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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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審查？

◆被告於「國內出差旅費報

告表」填載不實的出差訖

點為屏東縣內埔鄉事項，

並提出報支差旅費，有無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主計人員尚須審核是否經業務主管及權責
單位核章、報支費用之行程及日期應與簽
核内容相符、報支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而為實質審查，並非一經申請即
應予簽核進而製作付款憑單、轉帳報表等，
自非得以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罪
名相繩。（台高院111年上訴字第1002號判決）

依客展中心函覆略以：「…係由申請人本於誠信原則依
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報支，客展中心主計室審核書
面資料與報支內容是否相符，無須檢附票據之路段，由
出差申請人覈實報支」等情，足見被告申報請領與事實
不符之交通費，客展中心之人事、主計、單位主管僅為
形式審查，而於被告填送之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上蓋印
簽核，再由主計室人員據此製作不實之付款憑單，持之
向出納人員行使請求撥款，被告顯有使公務員將其不實
申領出差旅費事項登載於所掌文書，並行使之無訛。
（士院110訴46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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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犯公務員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

徒刑壹年伍月，褫奪公

權壹年。緩刑貳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屏院 106年

訴字第 856

號

原判決撤銷。

甲犯公務員利用職務

機會詐取財物罪，免

刑。

高雄高分院

108 年上訴

字第 743號

被告甲係鄉公所行政室課員，經民政課長指派協助護送役男至台南市大

內區入營服役時，去程先自費29元搭火車自屏東市前往崁頂鄉，再與役

男一同搭乘免費「入營專車」至營區，之後又自費100元、搭原車返回火

車站，再自費29元轉搭火車回屏東市，全程自費交通費共計158元。但

甲事後卻填寫出差旅費申請表、請領646元，等同浮報詐領488元。



最高法院

原判決撤銷

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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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
判
決
緩
刑

二
審
判
決
免
刑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6號解釋：「…，其
曾服公務而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者，
雖受緩刑之宣告，仍須俟緩刑期滿而緩
刑之宣告並未撤銷時，始得應任何考試
或任為公務人員」，可知公務員雖因貪
污行為經判刑並諭知緩刑確定者，僅需

緩刑期滿未被撤銷緩刑，即可再任
公職。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
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不
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而
免刑判決係屬有罪判決，被告受免

刑之判決確定，即喪失現任及再
任公務員之資格，其之前累積之
公務員年資，將無以為續。

被告因免刑判決確定而無法再任公務
員，將遭受比緩刑判決更不利益之影
響，原審未於量刑時將上揭因素併列
檢視而予以審酌，亦未說明其諭知免
刑判決因此剝奪上訴人再任公務員資
格所取捨之理由，其量刑是否妥適，
即非無疑義，亦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
之違法。

109年度台上字第48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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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8 17:40聯合報記者曹馥年、謝恩得╱即時報導

公車私用？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4Njg=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5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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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私用所犯法條？

圖利罪？

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公務員假藉職務上機會背信罪？

公務員假藉職務上機會詐欺得利罪？



職務詐取財物罪？

55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詐取財物罪，其犯罪客體須係具體之財物，財產上不法
之利益並不包括在內（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512

號判決要旨）。查被告駕駛公務車處理私事，其目的是
在取得駕駛該公務車之利益，汽油只是讓該公務車
得以行駛之動力來源，非能因此而認係詐得油資若
干公里之財物，是以被告所為，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項第2款之構成要件不相當



檢察官起訴圖利罪？

56

「車輛管理手冊 」、「警察機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核非貪
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亦非最高
法院判決所揭示之「上級機關所訂頒之解釋性、補充性、具體性
規定與裁量基準，因執行、適用結果，會影響人民之權利，而實
質上發生對外之法律效果」，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之構成要件不符 （臺中高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140號判決）

不同見解：
核上開車輛管理手冊性質，應屬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所發布之「職權命令
」，合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關於法令之解釋規定。（臺中高分院103

年上訴字第114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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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宋太宗鑒於歷史教訓，選

擇《誡諭辭》中“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親書頒賜

州縣，令州縣刻石立于衙署大堂前甬

路間，稱為“戒石銘”，時時警示為官者

廉潔自律，克已愛民。

戒石銘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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